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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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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过程中，老年人权益保护是法律体系建设对重点，也是公共事业的重要内容。目前老年人法

律援助存在心理疏导缺失、供给不够完善、宣传力度不强等问题，因此加强法律援助体系建设，增强法律援助保障能力，可有

效提升老年人权益保护力度，也是促进我国法律体系完善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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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法治化社会，法律赋予了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权利，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

位。法律援助是一种制度化的法律实施行为，是国家社会保

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老

年人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案件时常可见。在此种背景下，构建

完善的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有积极作用。

1.现阶段强化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人员及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

律帮助的公共服务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倡导法律公平、

切实解决民众困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援助服务工作

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及人民大众的实际需求，可以辅助我国法

律体系，确保法律法规得到落实，帮助政府优化法律保障体

系。

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

人口为264018766人，占人口总数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

人口为190635280人，占13.50%。从数据中可知，我国现阶段

老年人口数目较多，通常来讲，6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素质机

能等均处于弱势地位，面对涉及自身权益事件时，单纯依靠

自身难以很好地保证权益不被损害，因此建设老年人法律援

助体系有重要作用。

2.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特征

结合近些年相关部门处理的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数据分

析，通常情况下，老年人涉及的法律援助案件多具备以下几

方面特征。

2.1从案件类型角度分析

结合近些年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分析，家庭

内部案件较家庭外部案件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差距。老年人法

律援助案件多数都属于家庭内部案件，涉及人员常常存在亲

属关系。一般情况下，涉及老年人的家庭内部案件主要包括

为以下几类，赡养纠纷、房产钱款纠纷、婚姻纠纷等，多数

都与自身财产利益及情感存在紧密联系。按照我国的民情民

风，一般而言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涉及到钱款等利

益纠葛时，家庭就变成了危险区域。年老体弱的老年群体处

于弱势地位，很难保证自身利益能够充分遵循个人意见。结

合法律援助案件统计信息来看，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家庭内

部纠纷成为需要法律援助的重点案件[1]。

2.2从案件难易程度分析

从案件的时间跨度和区域跨度分析，很多案件都存在时

间跨度长的问题。部分老年人寻求法律援助的案件最初发生

时间较为久远，在长时间的间隔后，查证取证等都面临很大

的困难。甚至部分老年人寻求法律援助的案件涉及了历史遗

留问题，或者部分案件内容与我国相关制度不完善有关。通

常情况下，这部分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妥善解决，不仅

仅需要大量的时间查找证据，还需要与多个部门进行交流，

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一般都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行动，参照具体

情况和相关法律条文等分多次进行处理。

2.3从争议金额数目分析

从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整体情况来看，通常情况下，

涉案金额数目较小。多数老年人的诉求都是为了获得赡养或

者人身损害赔偿等基本生活费用，这部分案件涉及钱款数额

小，尤其在农村区域，甚至部分争议数额都不满足法律援助

案件补贴数额。但对于案件中的老年人群体而言，这些小额

资产非常重要，几乎都与他们是否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息息相

关。

2.4从纠纷解决方式分析

通常情况下，多数援助对象倾向选择用非诉讼的方式解

决纠纷，这与我国自古以来的社会人情和文化传统有很大的

联系。同时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多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

因此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可以保护涉案人员之间的关

系，尽量防止感情破裂现象发生。另外选择调解方式处理，

也更为简单快捷，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节约诉讼成本。

但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需要遵循已下几方面原则：第一需

要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开展，需要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诉讼权

利；第二需要针对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解决方式，不是

所有纠纷均适合采用调解方式化解；第三在调解过程中，需

要充分考虑双方的利益，不能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促进纠

纷解决；同时调解过程中需要明确老年人的基本需求，确保

调解结果与其本意近似；另外需要注意不能采取“和稀泥”

的方式换取案件尽快完结，此种方式只能暂缓矛盾，过了一

段时间，还会再次由于同一问题出现矛盾[2]。

3.现阶段老年人法律援助系统建设阐述

按照《法律援助条例》要求和本省的相关规定，针对

本区域内的60周岁以上人员进行调查，并对符合法律援助条

件的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建立信息档案，并采取定期回访制

度，做好法律援助跟踪工作，并对案件的不同内容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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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确保实现针对性强、效率高、便捷的法律服务。同时建

立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与“12348”法律服务热线

联动等便捷方式，方便老年人咨询和申请法律援助。经过不

断实践，山东省又提出了针对80岁以上高龄、空巢、失能等

老年人的上门法律援助服务。同时为了方便大众，山东省又

推出了“法援在线”平台，这是当前我国首家法律援助公益

平台。结合山东省的法律援助系统建设相关内容可知，我国

不断加强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构建，竭尽全力为老年人群提

供维护自身权益的平台。

4.社会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法律援助存在的不足

4.1精神方面援助匮乏，针对老人的心理疏导缺失

当前针对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多为家庭纠纷，且产生纠纷

的对象常常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员，因此纠纷及矛盾争议的

存在，常常导致其内心产生极大的压力及遭受情感的痛苦折

磨，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心理问题。尤其是处理家庭赡养问题

时，老年人的需求除了物质外更多地还是情感需求，这种情

况下，针对老年人开展心理疏导有重要作用。目前法律援助

服务更多的仍是以处理物质纠纷为主要目标，很多时候都忽

视了老年人的情感需要或者忽视老年人的情感诉求，这导致

部分老年人反而对法律援助服务表露了“不满”。

4.2供给不够完善，资金经费及人力投入力度不够

当前法律援助体系建设良好，各省份都依据国家要求推

广推动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落实。但由于经费问题及人力不

足问题，并不能充分满足所有老年人的需求，尤其是偏远地

区或者农村地区，法律援助服务明显表现出供不应求状态，

很多老年人难以得到法律援助服务[3]。

4.3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大众对相关内容认识缺乏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地提升，

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人们的物质生活跨入新的台

阶，但对于精神层面的建设力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老年

人法律援助为例，很多城乡居民对这一内容缺乏了解，部分

老年人群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有什么用，凭借此种认知层

面，这部分老年人几乎不会也不知道怎么得到法律援助，这

对其维护自身权益、正确陈述自身需求产生严重影响。尤其

对于部分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而言，例如聋哑人、身体瘫痪人

员，很难得到法律援助服务。综上而言，之所以法律援助服

务没有变得“随处可见”“触手可及”，与宣传力度不足有

很大关系。

5.社会老龄化进程中，加强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的

对策

5.1立足实际，构建全方位联合管理体系，统筹分析老年

人真实需求

法律援助工作是我国较为重要的一项民生工程，为老

年人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有效维护我

国法律体系公正、公平落实。2003年9月1日，我国的《法律

援助条例》正式施行，为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落实提供指导

意见，但在老年人法律援助方面并无详细的规定。想要加强

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相关部门和机构应立足于现实问

题，综合考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及常见纠纷案件内容，然

后酌情对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调整，并推动法律援助体系的完

善，尽快实现政府、相关机构、律师所、社区等多位一体融

合发展的法律援助联合管理体系，从而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

法律援助服务[4]。

5.2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有效提升老年人合法权益保

护力度

除了我国外，很多国家也就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

探索。在此以德国为例，阐述其关于老年人法律援助相关体

系的建设内容，分析借鉴其成功经验。德国的法律援助体系

主要在提供法律咨询方案和协助法庭诉讼两方面发挥职能。

一般情况下，法律援助体系对于案情较为明朗、权责较明确

的案件会提供完整的法律咨询服务，并从咨询中综合考虑甄

别违法行为，从而提供必要的法庭协助。或者针对当事人自

愿提起并符合诉讼管辖的案件，充分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为

涉案人员提供协助。结合上文德国关于法律援助的主要职责

介绍可知，与我国的定纷止争极为接近，但在咨询服务完备

程度及诉讼案件的掌握程度上，我国与德国存在很大区别。

以老年人赡养案件为例，通常此类案件都涉及家庭伦理和情

感问题，单纯依靠审查初步条件，单方面听取诉求便将案件

拨入诉讼程序，可能与老年人的需求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出

现越来越多的老人撤诉现象，这对于司法资源而言是极大的

浪费。

5.3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公众参与热情，充分发挥社会优

势地位

法律援助服务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部门的工作，而是全

社会都需要关注的内容，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外，还需要全

社会广泛参与。因此宣传部门应加大加强法律援助重要性的

宣传力度，促使社会各群体正确看待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

明确法律援助体系的定位，从而进一步推动法律援助工作，

加强为老年人服务的力度[5]。

6.结语

综上所述，法律援助是我国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加强推

动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建设，是认真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重

要策略的重要举措；合理推动法律援助体系建设，是维护老

年人法律权益、促进社会实现法律公平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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